
2013年阳谷县招聘人事代理专业技术人员
应  聘  须  知

1、考生必须具有阳谷常住户口，2013年应届毕业生落户时间截止到2013年7月31 日，其余报考人员落户时间截止到2013年6月17日。
2、在读全日制普通高校非应届毕业生不能应聘，也不能用已取得的学历学位作为条件应聘;在阳谷机关事业单位已就业人员不得应聘；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被认定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且不得报考的人员不能应聘;曾受过刑事处罚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不能应聘;现役军人及法律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不能应聘。
3、报考人员的毕业证、学位证、报到证、户口簿等证件资料，2013年应届毕业生须在2013年7月31日前取得；其他人员应聘的，须在2013年6月17日前取得。
报考人员所学专业以其毕业证书上记载的专业为准。学历高于职位要求，专业符合职位规定的可以应聘。
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可以报考非定向招聘职位，但必须符合招聘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
4、留学回国人员的资格审查，除提供《招聘简章》中规定的材料外，还需出具国家教育部门的学历学位认证、我国驻外使领馆的有关证明材料。学历认证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负责。报考人员可登录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站（http://www.cscse.edu.cn）查询相关要求和程序。上述证明材料必须在2013年6月17日前取得。
5、照片要求：近期正面免冠大头数码彩色照片（头部占照片尺寸的2/3，面部正面头发不得过眉，露双耳，不得佩戴首饰），确保照片清晰、明亮、不变形、可辨认。规格：分辨率120像素(宽)X160像素(高)，文件大小不超过20KB，文件类型为JPG格式。
凡因照片不符合要求，导致无法进行网上审核、现场确认，影响正常参加考试的，后果由考生承担。

6、报考定向职位的服务基层项目人员资格审查时，需出具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身份证和毕业当年就业主管机构签发的报到证，参加“到村任职”项目人员出具县以上组织人社部门考核认定的证明材料；参加“三支一扶”计划项目人员出具山东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签发的《招募通知书》和县以上组织人社部门出具的考核材料；退役大学生士兵要提供《退伍证》、《优待安置证》、《入伍通知书》及县民政局出具的证明材料。
7、具备减免考务费条件的农村特困大学生和低保人员，需提交的证明材料包括：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应聘人员，提交县民政部门出具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证明和低保证（原件及复印件）；农村绝对贫困家庭的应聘人员，提交县民政部门出具的特困证明和特困家庭基本情况档案卡（复印件），或者出具由省人社厅、省教育厅核发的《山东省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卡》（原件及复印件）。经核实符合减免条件的，现场办理减免手续。

8、应聘人员要认真阅读诚信承诺书，填报的信息、提供的材料应当真实、全面、准确。报名时，因信息填报不全导致未通过资格初审的，后果由应聘人员承担。

应聘人员填报虚假信息恶意注册及伪造、编造有关证件、材料、信息，骗取考试资格的，取消应聘资格，且5年内不得应聘阳谷县事业单位。本次公开招聘中对违纪考生的处理，按照《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执行。

9、考生选择聘用单位办法：

两个及以上用人单位的招聘职位，依据招聘计划，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由考生依次挑选应聘单位。成绩相同者，由考生抽签确定挑选顺序。
“定向职位”和“卫生类普通卫生职位”根据招聘单位工作需要, 由招聘主管部门依据考生所学专业和类别确定录用单位。
10、此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书，不举办也不授权或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班。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有关规定，从事命题、阅卷等工作的专家不准参与任何形式的考试辅导。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任何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管理机构、招聘命题组等名义举办的辅导班、辅导网站或发行的出版物、上网卡等，均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主管机关无关。
11、报考期间应聘人员应及时了解招聘网站发布的最新信息，保持所留联系电话24小时畅通，因本人原因错过重要信息而影响考试聘用的，责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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